劳动合同补充协议

甲方：
乙方：  
鉴于甲乙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仍在履行期内，为适应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经双方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，特就原合同部分条款变更事宜订立本补充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一、变更生效与期限​​
1.1 本协议变更内容自_____年_____月___日起生效。
1.2 变更后的条款有效期至_____年_____月_____日止，与原合同到期日一致。原合同期满后，本协议效力自动终止。
二、薪酬待遇调整​​
2.1 乙方薪酬结构调整如下：
（1）基本工资：人民币________元/月；
（2）岗位津贴：按甲方现行制度执行；
（3）交通补助：按甲方现行制度执行；
（4）提成奖金：根据乙方完成的销售任务，按甲方制定并公示的销售提成方案计发。
2.2 薪酬发放日为每月_____日，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相应顺延。甲方应按时足额支付。
三、保密义务​​
3.1 甲方实行严格的薪酬保密制度。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探询、泄露本人或他人的薪酬信息，亦不得因知悉他人薪酬而向甲方提出任何异议或要求。
3.2 本保密义务不因原合同或本协议的终止而失效。
四、协议效力​​
4.1 本协议为原合同的补充约定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4.2 本协议约定事项与原合同不一致的，以本协议为准；本协议未约定事宜，仍按原合同及相关规定执行。
五、其他​​
5.1 本协议一式贰份，甲方执壹份，乙方执壹份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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